


东人社〔2015〕48号

关于切实做好稳定岗位补贴工作的通知

各用人单位：

为充分发挥失业保险“保障生活、促进就业、预防失业”的功能作用，支持企业开展职工培训，稳定就业岗位，提高就业质量，促进实体经济发展，根据湖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湖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湖北省稳定岗位补贴实施办法〉的通知》（鄂人社规〔2015〕4号）和武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武汉市财政局《关于印发〈武汉市稳定岗位补贴实施办法〉的通知》（武人社发〔2015〕82号）文件规定，现就切实做好我区支持企业稳定岗位补贴（以下简称稳岗补贴）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资金来源和用途

稳岗补贴是从失业保险基金中，对采取有效措施不裁员、少裁员，保持就业岗位稳定的企业给予的资金补贴。稳岗补贴资金纳入失业保险基金预算，从失业保险基金中列支，凭相关资料和凭证在“稳定岗位补贴支出”科目核算。稳岗补贴主要用于职工生活补助、缴纳社会保险费、转岗培训、技能提升培训等。用于“职工生活补助”支出的仅限于实施兼并重组企业、化解产能严重过剩企业、淘汰落后产能企业及经国务院批准的其它行业、企业。`
二、申请条件

（一）企业申请稳岗补贴，应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1、依法参加失业保险并足额缴纳失业保险费满1年；

2、上年度未裁员或裁员率低于本市城镇登记失业率；

3、财务制度健全，管理运行规范。

（二）本通知所指裁员不包括以下情形：

1、劳动合同期满终止劳动合同的；

2、本人自愿解除劳动合同的；

3、违法违纪被除名解除劳动合同的；

4、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三）同一企业每年只能申请一次稳岗补贴。

三、补贴标准

（一）符合本通知第二条（一）项1、3款规定且上年度未裁员的企业，按该企业及其职工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总额的50%给予稳岗补贴。

（二）符合本通知第二条（一）项1、3款规定且上年度有裁员但裁员率低于本市城镇登记失业率的企业，按该企业及其职工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总额的40%给予稳岗补贴。

四、申请、审核及资金拨付

（一）申请。企业申请稳岗补贴，持指定的资料到区失业保险管理办公室（以下简称失业办）提出申请。提交以下资料：

1、《武汉市东西湖区稳定岗位补贴审批表》；

2、《申请稳定岗位补贴承诺书》；

3、企业上年度12月份职工工资汇总表或工资明细表加盖公章；

4、企业《年度申报稳定岗位补贴裁员人员明细表》及终止或解除劳动关系的证明复印件。

（二）受理及审核

1、失业办受理企业申报资料,并对其进行审核汇总，提出初审意见，符合条件的，提交区稳岗补贴认定管理办公室。

2、区稳岗补贴认定管理办公室按照申领条件要求到企业进行实地审核，并对所报资料进行复审，符合条件的，提出审核意见。区稳岗补贴认定管理办公室成员由失业办、基金结算中心、局调解仲裁监察科主要负责人组成。失业办负责企业申请稳岗补贴的资料收集、初审及补贴标准的核定，并负责组织成员进行实地审核；基金结算中心负责申领企业缴费状况的认定；调解仲裁监察科负责申领企业裁员、终止或解除劳动关系情况的审查。

（三）公示

企业稳定就业岗位补贴情况在东西湖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服务网（www.dxh12333.gov.cn）上公示，公布举报监督电话，接受社会监督，公示期为七天。对公示有异议的，区稳岗补贴认定管理办公室要及时进行调查核实，提出处理意见并予以公示，公示期为七天。
（四）报批

对公示无异议的，由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将拨付方案报送区人民政府批准，同时报区财政局申请资金拨付。
（五）资金拨付

区财政局根据区人民政府批复的拨付方案，及时将所需稳岗补贴资金从社会保险基金财政专户拨付到区失业保险基金支出专户，经区人社局分管领导审签后，由失业办会同劳动保障规划财务管理中心拨付到企业在银行开设的账户。

五、工作要求

（一）区人社局、区财政局要建立企业稳岗补贴数据库，对稳岗补贴资金使用进行动态监测和绩效评估，并建立通报制度。

（二）稳岗补贴必须专款专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挤占挪用。对有弄虚作假、截留、挪用等行为的单位和个人，取消下一年度稳岗补贴申报资格，并按照有关规定予以处理；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三）稳岗补贴政策执行到2020年底。

（四）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原东西湖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东西湖区财政局《关于支持企业开展职工培训做好稳定就业岗位补贴工作的通知》(东人社〔2013〕75号）同时废止。

附件：1、武汉市东西湖区稳定岗位补贴审批表

      2、申请稳定岗位补贴承诺书

      3、     年度申报稳定岗位补贴裁员人员明细表
东西湖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东 西 湖 区 财 政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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